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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基层工会组织和基层工会组织换届工作监督指
导）信息表

序号 9.1

名称 建立基层工会组织和基层工会组织换届工作监
督指导

法定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第二章第九条第四款：上级工会领导下级工会。
二、《中国工会章程》
第一章第一条：凡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
机关单位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来源的体力劳动
者和脑力劳动者，部分民族、种族、性别、职
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承认工会章程，都
可以加入工会为会员。
第五章第二十五条：各种所有制企业、事业和
机关等基层单位，应依法建立工会组织，有会
员二十五人以上的，应当成立工会基层委员会；
不足二十五人的，可以单独建立工会基层委员
会，也可以由两个以上单位的会员联合建立工
会基层委员会，也可以选举组织员或工会主席
一人，主持工会工作。
三、《机关工会工作暂行条例》
第三条：机关工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在同级
机关党组织领导下，依照法律和《中国工会章
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依法行使权力和履
行义务。
四、《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第三条：基层工会委员会由会员大会或会员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工会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
可以由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
生，也可以由工会委员会选举产生。
第八条：基层工会委员会名额，按会员人数确
定：
不足 25 人，设委员 3 至 5 人；也可以设主席或
组织员 1 人；25 人至 200 人，设委员 3 至 7 人；
201 至 1000 人，设委员 15 至 2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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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依据

第十一条：单位行政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
合伙人及他们的近亲属不得作为本单位工会委
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副主席候选
人。
第十二条：召开会员大会进行选举时，由上届
工会委员会或工会筹备组主持；不设委员会的
基层工会组织进行选举时，由上届工会主席或
组织员主持。
第十三条：基层工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委员、
主席、副主席候选人，可以由上届工会委员会
或工会筹备组根据多数工会分会或工会小组的
意见提出建议名单，报经同级党组织和上一级
工会审查同意后提出；也可以由同级党组织与
上一级工会协商提出建议名单，经工会分会或
工会小组酝酿讨论后，由上届工会委员会或工
会筹备组根据多数工会分会或工会小组的意
见，报经同级党组织和上一级工会审查同意后
提出。
第十五条：基层工会组织实施选举前应向同级
党组织和上一级工会报告，指定选举工作方案
和选举办法。
基层工会委员会候选人建议名单应进行公示，
公示期不少于 5个工作日。
第十七条：参加选举的人数为应到会人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时，方可进行选举。
基层工会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会委员应差额
选举产生，可以直接采用候选人多于应选人数
的差额选举办法进行正式选举，也可以先采用
差额选举办法进行预选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
进行正式选举。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会委员
差额率分别不低于 5%和 10%。常务委员会委员
应从新当选的工会委员会委员中产生。
第六章第三十四条：凡建立一级工会财务管理
的基层工会组织，应在选举基层工会委员会的
同时，选举产生经费审查委员会。
第三十五条：基层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名额一
般 3 至 11 人，经费审查委员会设主任 1 人，根
据工作需要设副主任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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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工会的主席、分管财务和资产的副主席、
财务和资产管理部门的人员，不得担任同级工
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
基层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由会员大会或会员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主任、副主任可以由经费审
查委员会全体大会选举产生，也可以由会员大
会或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第三十七条：基层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的选举
结果，与基层工会委员会选举结果同时报上一
级工会批准。
第三十八条：基层工会组织有女会员 10 以上的
建立女职工委员会，不足 10 人的设女职工委
员。女职工委员会与基层工会委员会同时建立。
第三十九条：基层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由同级工
会委员会提名，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产生，也
可召开女职工大会或女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
第四十条：基层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主任由同级
工会女主席或女副主席担任，也可经民主协商，
按照相应条件配备女职工委员会主任。女职工
委员会主任应提名为同级工会委员会或常务委
员会委员候选人。基层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名单，与工会委员会选举结果同时报上
一级工会批准。

实施机构 区级机关工会联合会

职责边界 区级机关所属各工会组织

运行流程

相关单位报送：
1.《关于建立工会筹备组的请示》
2.《关于工会领导班子人选的协商函》
3.《关于召开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的

请示》
4.《关于工会选举结果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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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要件 《工会领导班子候选人研究会议纪要》、《工
会领导班子候选人简历》

责任事项
审核基层工会委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女职
工委员会设置、领导班子人选、选举方式、差
额比例、参会人数比例、选举结果并批复。

监督方式 工委电话：65309771、65309741


